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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重病母亲”，男子路边磕头讨钱
9月 12日黄昏，文化宫路与中原中路

交叉口东南角。
“大娘大叔，大哥大姐，弟弟妹妹们，救

救我可怜的母亲吧！”一名 30多岁的男子
跪在路边不停地向路人磕头，一名五六十
岁的妇女一动不动躺在他旁边。

男子说，他老婆跟别人跑了，父亲精神
失常离家出走，母亲患重病没钱医治，希望
好心人捐钱。

男子说着又开始磕头，表情万分悲痛。
有不少过路市民看到如此“孝子”，皆

慷慨解囊，10 元、100 元地为“患难母子”
捐款。

这情景怎么这么像晚报报道过的骗局
本报曾报道过郑州街头出现的“磕头

求助救亲人”骗局，读者祖先生对报道印象
深刻，见此情景便上前询问。

“你是哪里人？”
男子说是安徽阜阳的，随后又改口说

是河南商丘的。
“你母亲得啥病？”
男子支支吾吾，说病历在公交车上被

人偷走了。
祖先生越问越怀疑，就拿出手机设备

录像。并问他知不知道去年在附近，有人
租母亲跪地骗钱的事儿。

男子恼了骂祖先生多管闲事，还要上
前打祖先生。

祖先生报警。林山寨巡防队员张新
立、方邵彬正好巡逻到此处。

听到祖先生报警，又见巡防队员赶来，
男子把盒子里的钱简单整理后，拉起躺在
地上的女子说：“快点走！”

女子被男子拉起来时，还装着腿不好，
一拐一拐地走着。走到路中间，她的腿立
即正常起来，麻利地走向路北的公交站台，
坐上了909路公交车。

热心读者一路跟踪揭骗局
本报记者和祖先生也悄悄坐上这趟

909路公交车。
上了公交车，“母子”俩聊了起来，男子

掏出120元给了那名女子。
祖先生偷偷拍照，男子发现后干脆坦

白，自己是骗钱的。“你们不要跟我们了，今
后俺不再骗了，中不？”随后不再说话。

“母子”俩在颍河路与桐柏路站下车后
拐进一个胡同，还和一名老人打了招呼。
记者跟上去时两人已不见了。

问与他们打招呼的老人，老人说，附近
最近来了一帮外地人，每天带着简单的行
李三三两两地出去。

老人说，这两人租的是他邻居的房，刚
来一周，“前天在门口见他们吃饭，听到男
的喊老太太‘嫂子’”。

巡防队员张新立说，当时，他看到男子
整理钱，100元的有4张、20元的5张、10元
的好几张、很多5元1元的，足有600元钱。

线索提供 吴俊成（稿费50元）

一、客运企业交通安全主体责任不
落实，监管不到位

“8·31”事故肇事客车驾驶人郭世平未依
法取得驾驶营运客车的从业资格证，肇事客
车制动系统经鉴定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肇
事前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多次出现超速状态
（GPS记录显示肇事前时速曾达到94公里，而

事故发生路段限速70公里）；此外，调查显示，
灵宝市宝通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交通安全
教育流于形式，存在车主和乘务员代替驾驶
员参加安全例会的情况。灵宝市宝通汽车客
运有限责任公司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存在严重
不落实情况。相关监管部门监管不到位。

二、交通运输部门违规从事客运经
营，政企不分

“8·31”事故涉案客车所属灵宝市宝通汽
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总经理系灵宝
市交通局任命，该公司领导成员均为交通局
职工。交通运输部门作为运输行业管理部
门，违规从事客运经营，而且采取国家明令禁
止的挂靠经营模式，是导致客运企业交通安
全主体责任不落实的主要根源。

三、连霍高速三门峡段隐患未得到
根本消除

该路段本身通行条件不够理想，弯道、长
坡、桥梁较多，雨雾天气频繁，造成路面湿
滑。虽经过前一段时间的集中排查整治，取

得一定成效，但是道路隐患仍未根本消除。
提请政府批转相关部门加强整改。

四、路面管控不到位
从上述事故中存在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可以看出，高速公路上超速行驶、违法变道等
容易引发事故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公路和
城市道路上，酒后驾驶，甚至醉酒驾驶、超速、
超员、超载、无证驾驶、违反交通信号等严重
违法行为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五、高速交警警力不足，严重制约交
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全面开展

“8·31”事故发生路段，属三门峡市公安
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交警一大队管辖，该大
队现有在编民警 26 人，负责连霍高速公路
734公里~817公里共83公里的秩序管理及事
故处理工作。按照公安部高速交警每公里
0.5~1.2人的警力配备标准，该大队至少应当
配备 42名民警才能基本满足工作需要，目前
缺编 16人，警力不足严重制约交通安全管理
工作的全面开展。

男子街头磕头讨钱
“救重病母亲”
这情景好面熟……
热心读者和本报记者一路跟踪

“患难母子”原是叔嫂

昨天，吴先生给本报热线打来电
话说，文化宫路与中原中路交叉口，一
男子向路人磕头讨钱救重病母亲。好
多市民都给了钱。

记者赶往现场时，已有热心市民
揭骗局。记者和热心市民跟踪那对母
子，发现“患难母子”原是叔嫂。

首席记者 徐富盈
昨日，记者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今年以来，三门峡市共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

道路交通事故5起，造成23人死亡，29人受伤，其中“8·31”特大事故造成11人死亡、14人
受伤，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省政府就此约谈三门峡市政府领导
和有关方面负责人。省政府办公厅、省公安厅、省交通厅、省安监局、省交警总队、省高
速交警总队等有关部门领导参加了约谈。 记者 张玉东 通讯员 武春生

三门峡境内连续发生特大道路交通事故5起事故中23人死亡，29人受伤

省政府约谈
三门峡市政府有关领导

五起五起事故事故

简要情况
简要情况

大事故高发

暴露出的

问题

2012年 1月 24日 15时
16分许，夏邑县李献忠驾驶
陕AD651B号五菱牌小型普
通客车（核载 7人，实载 12
人，其中两名幼儿）行经世纪
大道与兴隆路交叉口时，与沈
建峡驾驶的一辆三门峡牌照
大货车发生碰撞，造成3人死
亡、9人受伤。

2012年5月16日1时40分
许，灵宝市何晓根无证、醉酒驾
驶无牌二轮摩托车沿310公路由
东向西行驶至933公里附近（灵
宝境内）时，与前方因故障停在
路边的一辆陕西牌照大货车追
尾相撞，造成摩托车乘载人员3
人死亡。

2012 年 8
月 29日 9时 20
分，温县王斌驾
驶豫A8U639号
轻型货车由西
向东行至连霍
高速公路 785
公里处，与修武
县杜照高驾驶
的一辆焦作牌
照大货车追尾
相撞,造成 3 人
死亡、4人受伤。

2012年8月31日8时50分，灵宝市郭世平驾
驶豫M15260号金龙牌大型客车（核载29人，实载
26人）由西向东行至连霍高速公路784公里加574
米处唐沟大桥时，因暴雨，车辆下坡超速，致使车辆
失控，撞击大桥中央护栏后，冲出高速公路，翻入路
南深沟，造成客车乘车人11人死亡、14人受伤的特
大交通事故。

{

2012年 9月
5日7时10分许，
焦作市王全喜驾
驶豫 HC8600 的
重型半挂车由东
向西行驶至连霍
高速公路北半幅
818 公里加 650
米处时，追尾撞击
前方因道路堵塞，
停车等候通行的
一辆商丘牌照轻
型货车尾部，引发
4车连环相撞，造
成3人当场死亡、
2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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